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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辦理91年牙醫門診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核發作業案，說明

如下：                                   

94.12.1 

一、辦理依據：本局91年4月23日健保醫字第0910006823號公告之「91

年度牙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案」暨 91 年 9

月30日健保醫字第0910033423號修訂公告辦理。 

二、依據94年6月14日「牙醫門診總額支付委員會第22次會議」決議同

意分兩階段核發品質保證保留款，第一階段先提撥95﹪預算核發，保留

5﹪預算作為不核發院所申復、爭審及行政訴訟成功者費用。 

三、91 年預算計有 94,167,095 元，第一階段先提撥 95﹪預算 89,458,740

元核發，第二階段保留5﹪預算4,708,355元作為不核發院所申復、爭

審及行政訴訟成功者費用。 

92年各季 預算 
第一階段 

95﹪預算(A)  
第二階段 

5﹪預算 

91年第1季 21,626,556  

91年第2季 23,202,690  

91年第3季 24,964,997  

91年第4季 24,372,852  

總計 94,167,095 89,458,740 4,708,355

四、核發91年牙醫門診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院所 

（一） 院所需符合91年牙醫門診總額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案所訂定之

13項指標，如下： 

1. 自 91年度 7月 1日起，每個月醫療費用案件均在規定時限(次月

二十日前)內，以電子資料申報，既無補報資料（不含試辦計畫），

及無本方案第五點所列情形者，得核發品質保證保留款。 

2. 本方案第五點所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核發品質保證保留款：  

（1）牙體復形重補率：一年內平均重補率為3.13(含)以上，或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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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平均重補率為7.45(含)以上者。 

（2）根管治療未完成率：一年內平均未完成率為34.09(含)者。 

（3）輔導：特約醫療院所有異常醫療行為模式，經分區委員會輔導

後，認其情節重大經決議提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報

備者，或經健保局違約記點者一年內、停止特約者三年內、終

止特約者五年內，不予核發品質保證保留款。 

（4）牙體復形(O.D)89001C~5C 及 89008C~11C 合計申報點數佔處置

申報點數64.38%(含)以上者。 

（5）特約醫療院所任一位牙醫師每月申報牙醫門診醫療費用申請點

數達七十萬點(含)以上者。 

（6）牙醫門診特約醫療院所申報覆髓 Pulp capping (89006C)、齒

內治療緊急處理(90004C)、牙周病緊急處置(91001C)、牙結石

清除(91003C、91004C)、手術後治療(92001C)、拔牙後特別處

理(92012C)等項目之合計點數占該院所牙醫門診申報總點數之

比例為15.21(含)以上者。 

3. 申請轉診加成之基層診所，其專科案件達全部案件百分之七十

者，不受第五點之（1）（2）（3）（4）（5）（6）項之限制。 

（二）91年計有3,241家院所符合，約佔全局53.43﹪，第一階段實際核

發 89,458,739 元 ， 剩 餘 1 元 ， 併 入 第  2 階 段 預 算

（4,708,356=4,708,355+1）。 

分局別 
符合指標 

之院所家數 

不符合指標

之院所家數

符合指標之院

所家數百分比

不符合指標 

之院所家數百分比 

符合及不符合

百分比之合計

台北分局 1,262 1,085 20.80% 17.89% 38.69%

北區分局 387 272 6.38% 4.48% 10.86%

中區分局 660 626 10.88% 10.32% 21.20%

南區分局 409 308 6.74% 5.08% 11.82%

高屏分局 457 481 7.53% 7.93% 15.46%

東區分局 66 53 1.09% 0.87% 1.96%

總計 3,241 2,825 53.43% 46.5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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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發91年度牙醫門診品質保證保留款之院所家數分布如下： 

核發品質保證保

留款之金額 

台北 

分局 

北區

分局

中區

分局

南區

分局

高屏

分局

東區 

分局 
全局 

院所家數百

分比 

100以下 0 0 3 1 0 0 4 0.12%

101~1,000 8 1 5 2 2 2 20 0.62%

1,001~10,000 152 28 88 41 55 9 373 11.51%

10,001~20,000 387 75 159 97 106 13 837 25.83%

20,001~30,000 373 169 194 112 145 21 1,014 31.29%

30,001~40,000 133 41 122 84 88 14 482 14.87%

40,001~50,000 87 21 29 39 17 2 195 6.02%

50,001~60,000 57 24 18 9 19 3 130 4.01%

60,001~70,000 27 6 11 12 5 0 61 1.88%

70,001~80,000 16 11 12 3 5 1 48 1.48%

80,001~90,000 8 2 4 1 6 1 22 0.68%

90,001~100,000 2 4 4 4 1 0 15 0.46%

100,001~200,000 10 5 8 2 7 0 32 0.99%

200,001~300,000 1 0 2 2 0 0 5 0.15%

300,001~400,000 1 0 1 0 1 0 3 0.09%

合計 1,262 387 660 409 457 66 3,241 100.00%

五、院所不符合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案所訂指標 

（一）不符合指標有2,825家院所，約佔全局46.57﹪，其中1項指標不

符合有2,370家，約佔不符合院所家數83.89﹪。 

不符合指標項次 院所家數 院所家數百分比 

1項指標不符合 2,370 83.89% 

2項指標不符合 442 15.65% 

3項指標不符合 13 0.46% 

總計 2,82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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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院所不符合指標項目以「牙體復形合計申報點數佔處置申報點數

64.38%(含)以上者」佔最多，有1,138家，約佔不符合指標院所家

數34.56﹪；其次是「每個月醫療費用案件未在規定時限(次月二十

日前)內申報」，有 534 家，約佔不符合指標院所家數 16.22﹪（表

一）。 

六、本局將於95年1月底前完成第一階段品質保證保留款發放。  


